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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中国建立化解丧偶悲痛（哀伤抚慰）的系统 

日 野 绿 

１．导言 

在中国，自 1979 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各年龄层的人口比率出现弊

病，高龄化急速发展。特别在城市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中国的老年人福利政策最近刚刚就绪，相当于日本于 2000 年开始实行的

护理保险制度的护理服务系统尚未建立。因此，研究者目前的焦点好像集中于

高龄化的实态把握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另外，在提供护理服务方

面，社区应该发挥的作用受到重视(赵 2005，康 2008 等)。综上所诉，可以说

把庞大的高龄群体作为社会性问题来对待，探索解决政策是当前主要的研究方

向。与此相对，也有研究对把高龄群体笼统地当作“问题”的观点提出异议，

它提倡应该根据高龄者的社会适应程度对其进行分类，分为社会适应能力层次

和支援需求层次，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陈 2010）。 

在这些议论中，笔者关注了相对未受到重视的论点。这就是关注家庭中特

别是失去配偶的高龄者受到伤害的程度，让他们积极的度过此后的人生，在社

会层面上减轻这些人的悲痛的重要性。即有必要把在欧美和日本等国被称为哀

伤抚慰（grief care）的系统介绍到中国并且寻求其普及。在中国失去亲人这

类事情被认为是私人的事项，应该由个人处理。但是笔者认为从考虑高龄者的

生活质量方面来看，这类问题决不能轻视，构建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之际，

一定要关注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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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近年来中国经历了例如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等灾害，众多人失去生命。

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怎样的支持是必要的，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论。进一步讲，

为了建立与遭受灾害之前相比更加强固的人际关系的社会，应当寻求怎样的策

略。从“人的安全保障
(1)
”(高桥·山影 2008)的视点来看，在学术上讨论至今

未受到重视的人际间的相关联系（commitment）这一点，有一定的意义吧。 

不只局限于灾害和事故，丧失身边亲人的丧失感及对此后的人生产生的消

极影响，每个人都会通过亲身经历理解这点，正如以下叙述的一样，心里学者

们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河合 1997a，1997b，2002，河合·佐佐木 2004 等）。

这类事项以往容易被认为是私人事情，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将此作为微观层

面的“人的安全保障”的事项来处理。不仅如此，为了让失去亲人的人们能度

过健康向上的人生，也为了加强社区的邻里关系，构建可持续的社区社会，社

会参与化解死别的痛苦是非常重要的。 

本稿首先概观中国及上海市的高龄化现状，其次关于援助高龄者的社会网

络体系及其课题，以上海市为例进行论述。进而考察在中国给丧偶人士提供哀

伤抚慰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于 2009 年 12 月，与多年来研究日本高龄者丧偶问题的河合千惠子女

士（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一同到中国上海市，进行了以下调查。 

·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社会系的访问交流（2009 年 12 月 11·12 日） 

·到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访问调查（2009 年 12 月 14 日） 

·对失去配偶的三名高龄者的采访调查 

本稿以从上述前两项的调查得到的启发认识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讨论。 

２．中国及上海市的高龄化现状 

１）全国的状况 

至 2008 年末，中国 65 岁以上的高龄者达到 1 亿 956 万人，占总人口的

8.3%。至 2008 年末高龄者的抚养率为 11.3%。据预测，中国 60 岁以上的高龄

人口到 2014 年将达到 2 亿，2026 年将达到 3 亿，2037 年将超过 4 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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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3）。 

根据许的调查（2006），中国人口高龄化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发展速度快，

高龄人口规模庞大化，高龄化地区差异的三点。首先关于进行速度快这点，据

联合国的预测，中国 65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从 2000 年的 7.0%到 2029 年将

达到 14%。也就是在短短的 29 年间将从“成年型”（高龄者人口比在 7%以下）

逐渐转变为“老年型”（同 14%）的人口构成，将真正的进入高龄化社会。其次，

关于高龄化人口规模庞大化这点，可以说是人口动态从“多产少死”阶段快速

地转变为“少产少死”阶段的结果。第三点关于地域间差异的问题，据 2000 年

的人口调查的结果，65岁以上的人口全国平均为7.0%,最高值为上海的11.53%，

最低值为青海的 4.33%，两者的差异达到 2.6 倍（许 2006:39-40）。 

２）上海市的状况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止，上海户籍人口总数为 1400 万 7 千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人口为 315 万 7 千人，占总人口的 22.5%，65 岁以上的人口为 22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8%（表 1）。纯老人家庭的高龄者总数为 92 万 2100 人，

其中 80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 27 万 3 千人。另外，独居高龄者的人数为 18 万

8700 人（表 2）（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统计

局 2010）。上海市的高龄化在全国最显著，从表 1·2 也可以明确高龄化的进

行速度。 

此外，上海市的平均寿命在全国最高。2000 年各省平均预测寿命的全国

平均值为男性 69.63 岁，女性为 73.33 岁，与此相对，上海市男性平均寿命达

到 76.22 岁，女性平均寿命达到 80.04 岁。另外根据许（2006），上海市内各

地区间也存在高龄化的差异。年轻阶层逐渐移居到郊外开发的新兴住宅区，高

龄者却继续住在中心的古老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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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上海市的老龄化的推移（2006-2009 年） 

年 
总人口 
（万人） 

60 岁以上
（万人）

比例
（%）

与 2006 年
相比的增长
率（%）

65 岁以上
（万人）

比例
（%）

与 2006 年
相比的增长
率（%） 

2006 1368.08 275.62 20.1% 100% 207.58 15.2% 100.0% 

2007 1378.86 286.83 20.8% 104.1% 211.18 15.3% 101.7% 

2008 1391.04 300.57 21.6% 109.1% 214.5 15.4% 103.3% 

2009 1400.70 315.70 22.5% 114.5% 221.00 15.8% 106.5% 

源于：由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

（2009,2010）制成 

表 2  上海市独居老人的数量（2006-2009 年） 

年 人数（万人） 与 2006 年相比的增加率（%）

2006 17.24 100.0% 

2007 19.30 111.9% 

2008 18.80 109.0% 

2009 18.87 109.5% 

源于：同上 

３．上海市的高龄者和社会网络工作 

１）高龄者的生活环境和问题点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的陆绯云教授等于 2009 年进行了《上海市老

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根据这项调查，上海市高龄者的生活环境的各项细则如

下。大约 90%的老人在自家得到家人的照顾，大约 7%的老人接受居家护理服务，

大约 3%的老人在老人院等福利设施中生活。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

有如下记述，“至 2009 年末上海市内的 18 个区县内共设置 234 处社区高龄护

理服务站，（中略）为 21 万 9 千人提供上门护理服务，这个数字相当于上海户

籍高龄人口的 6.9%”“至 2009 年末全市高龄者专用床位为 8 万 9859 张，占上

海户籍高龄人口的 2．8%”，这与陆教授的调查结果相符合。 

关于各种居家护理服务的内容这里不作详细叙述。有一点想指明的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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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类服务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具体来讲，没有家人的独居高龄者并且收入低

的老人为居家服务的对象。也就是说，有家人的话应由家人担负护理的责任，

以此为前提，这点与虽然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但仍引入护理保险制度推进“护理

的社会化”的日本的理念不同。 

其实，中国的法律规定支持这一点。据沈（2007）的研究，1982 年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5 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 49 条规定，“父母有抚

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首次明确规定了子

女对父母的抚养义务”。此外，199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人权益保障法》的第 10 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

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改革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计划生育政

策的实施推进核心家庭的发展，与从前相比，家族关系不断淡化，因此根据中

国的国情及经济发展状况，再次明确了家族抚养关系（沈 2007：24）。可以说

“首先由家人担当的自行护理”这种“传统价值观”成为宪法及相关法律的前

提，并且这类法律的制定再次强化了家族的价值观念。 

子女对父母的抚养义务由宪法及法律规定，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共有

的“孝行”的儒教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在都市化和核心家族急速发展的

上海，这一点作为围绕“由谁来承担护理老人的义务”的问题突现出来。上海

市民不论男女，很多人都有工作，很难抽出时间、劳力护理老人。对于希望好

好地护理高龄父母但不具备其条件的子女们来说，怎样进行每天的护理成为了

很大的问题。 

另外，认为高龄者在老人院等设施中生活并不是理想的晚年的生活方式，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在老年福利设施生活的高龄者被认为是“没有子

女来照顾”，“不幸遭遇的人”，社会上有这种意识存在，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

共有的传统价值观的产物。 

尽管如此，在上海，人们的观念不断变化着。例如，对于由社区提供的居

家护理服务——可以说是由家人提供服务和进入老年福利设施接受护理的折

衷方案----，可以看出对此逐渐接受的程度不断提高。根据《上海老龄网》的

网络报道，《未来中国人应该接受怎样的高龄护理》的调查结果，“愿意接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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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上门护理”的回答达到 74％（《上海老龄网》，2010 年 4 月 30 日阅览）。

这个调查的执行主体以及时期、对象没有详细的叙述，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在

“将来”人们不会拒绝上门护理的这种倾向。陆和张根据《上海市老年人生活

状况调查》的结果，提出了“不是由家庭内部而是由社会提供高龄者护理的方

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陆、张 2009），报道的内容与此相符。 

２）面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和课题 

其次，根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进行的《上海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

查》的结果，在这里对围绕面向高龄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工作展开的议论的一部

分进行介绍。 

陆·张（2009）提出了作为高龄者支持的要素，有物质、经济方面的支持，

日常生活方面的护理，精神层面的支持，由医疗保险提供的支持的四点。其中

关于日常护理的方面，指出由家族成员负责照顾的方式逐渐转变为由家庭外的

主体提供服务的方式（陆·张 2009）。另外，作为老人日常生活支持来源的重

要指标，调查问及了“当遇到困难时向谁求助”的问题。结果为“配偶”占 67.4％，

其次“子女及其配偶”占 59.7％，“其他亲人”占 18.7％。关于这项结果，陆

和张进行了如下总结“在高龄者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援助者为配偶，并且可以

说对于大部分的高龄者来说，配偶是唯一的支持来源。因为从第二支持和第三

支持中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回答，分别为 9.8%和 35.3%。这些数据都说明了

目前上海市老人日常生活方面的护理，还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属”（陆·张

2009：6）。 

关于精神方面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度形式化的结果，退休的高

龄者和原来工作单位的联系逐渐淡化，得不到来自原工作单位的自豪感和荣誉

感（陆·张 2009:9）。另外更重要的一点为高龄者精神方面的支持仍然来自家

庭。根据“日常烦恼的倾诉对象”这项调查，“最重要的倾诉对象”的第１位

是“配偶”（54.9%），远远超过其他选项，其次是“子女及其配偶者”（23％）。

接下来是“友人”（8.6％）及社区（5.3％）比例非常小。像这样家庭成员对

保持高龄者良好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其中配偶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陆·张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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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龄者倾诉日常烦恼的首选对象 

选项 回答数 % 有效%

配偶 1097 54.7 54.9

子女及其配偶 459 22.9 23.0

子孙及其配偶 4 0.2 0.2

其他亲人 51 2.5 2.6

邻里 121 6 6.1

友人 172 8.6 8.6

保姆 4 0.2 0.2

原工作单位 2 0.1 0.1

NGO 2 0.1 0.1

福利服务机构 9 0.4 0.5

地域社区 66 3.3 3.3

其他 13 0.6 0.7

小计 2000 99.8 100.0

无回答 4 0.2

合计 2004 100.0

源于：陆、张（2009:10） 

    独居高龄者倾诉烦恼的最重要的对象为“子女及其配偶”占 49.06%，“邻

居”及“友人”占 16.11%，“社区”占 10.11%。也就是说与有配偶的人相比，

没有配偶的老人的倾诉烦恼的对象其范围更加广泛，主要为个人社会关系网络

的成员。从这可以看出，社区对老人的精神支持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陆·张 2009：

10）。 

４．对丧偶高龄者的关怀的重要性：在中国及上海展开的可能

性 

１）围绕对丧偶人士的关怀：欧美、日本、中国 

前面所介绍的统计，纯老人家庭及独居老人被认为是同一范围。这是因为

着眼于这些老人没有与能进行照顾的家人住在一起的结果。但是，其实两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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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大的区别。夫妇一同生活还是一个人独自生活这点是大不相同的。也有一

直不结婚的人，但是对于结婚的人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离婚及死别的可能

性增高，其中死别是无法逃避的事情。河合·佐佐木也有相关的论述“可以说

与配偶的死别是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事件（Holmes＆Rahe，1967），这种遭遇在

老年期最容易发生。Havighurst（1972）提出对‘与配偶的死别的应对’是老

年期很重要的课题”。 

    正如前所述，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调查中，明确了高龄者

精神层面的最大的支持为配偶。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失去配偶对高龄者的打

击之大
(2)
。 

    河合千惠子明确了失去配偶对高龄者造成的长期影响，还对为缓解失去配

偶带来的哀伤应该采取怎样有效的护理也进行了研究。河合·佐佐木（2004）

根据对与配偶死别后 8 个月（第一次调查），死别后平均 25 个月（第二次调

查），15 年后（第三次调查），进行的三次采访调查的结果，指出了在第二次调

查中，第一次调查中的年龄和抑郁症成为了预测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在第

三次调查中除了性别、年龄因素之外，孤独感成为了疾病和死亡的因素。关于

孤独感，可以明确在第一次调查至第二次调查期间孤独感加重的人，经历长时

间的孤独之后生病或死亡的可能性增高。另外孤独感也是在第三次调查中预测

精神健康状况和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河合·佐佐木 2004:55）。并且指出通过前

后 16 年的研究，在哀伤的心理过程中孤独感的变化影响着晚年的幸福老龄化

（successful aging），即相互影响着生存（长寿）、健康（没有障碍）、对人

生的满足（幸福）三者。经历死别的人如能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寻求朋友及家

人的支持或者获得作为无配偶人士的自我认同，或寻找到新的人生观的话，就

能成功地减轻丧偶的孤独感，容易获得晚年的幸福生活。与此相反，如果不能

成功应对孤独感会逐渐陷入慢性孤独，很难获得晚年的幸福生活（河合·佐佐

木 2004:56）。 

    像这样，日本的心理学研究已明确了如果不能有效的应对死别的悲痛会影

响此后人生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的幸福感。所以说为了让丧偶者成功度过丧偶后

的生活，适当的哀伤抚慰及周围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研究“什么是适当

的哀伤抚慰、支持”，并获得共同认识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从“人的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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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视点来看，这一点也是保障微观层面的生命安全和人的尊严的重要因素。 

    哀伤抚慰的理论与实践在欧美国家比较发展，日本的哀伤抚慰观念也是从

欧美传入的。根据河合（1997a），在日本，有关丧偶及哀伤的研究在 1990 年

前后从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飞跃，但是对丧偶人士提供哀伤抚

慰及支持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在欧美很早之前就开展了以减轻丧偶悲痛为目

的的专业人士的心理疗法的介入，进而到 1960 年代末，经过对专业人士的批

判后，自助团体的活动兴起，并迅速发展。至目前在日本丧偶哀伤的时态正逐

渐明确，但对于这些人的应对及支持还没有开始进行研究。为应对死别的咨询

服务及精神疗法的专家非常少，此外也没有认识到自助团体的存在。 

    但是此后在日本各地出现了由丧失配偶的当事人组成的自助团体。1990

年建立的《微笑网络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个团体以河合研究员为中

心，根据死别关怀的研究成果积极帮助丧偶的当事人，广泛的开展了这方面的

活动。开展了以丧偶人士为对象的团体咨询服务，为让接受咨询服务之后重新

站起来的人成为新的领导而开展培训班，引导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也致力于培

养自助团体的领导者。另外，由经历死别的当事人设立并开展活动的“广岛单

身家庭”论述了伴随高龄化的加速而增多的夫妇离别，包括离婚与死别，可见

它充分认识社会对此方面支持的重要性，以便让失去配偶的人们能积极地度过

此后的人生。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开展这类活动，在与日本文化因素及价值标准较为相

近的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从文化背景及宗教背景来看，与欧美

亚洲之间的差异相比较，日中之间的差异很小。因此，从欧美传入到日本经过

日本吸收运用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再介绍到中国应该比较容易吧。 

仅以此次的上海的访问调查为例，哀伤抚慰在中国尚未被广泛认知。其中

的背景有待今后详细的调查，但可以说是认为与家人的死别的悲痛纯属私人事

项，应该由个人来处理，没有积极鼓励与他人分担死别的悲伤及痛苦的结果。

仅根据笔者及上海财经大学的陆绯云教授的了解，在中国尚未出版关于哀伤抚

慰方面的书籍
(3)
。由此可见，起源于欧美的哀伤抚慰在中国至今为止尚未开展。

在这里可以说从欧美发起的哀伤抚慰的理念及其各种活动经由日本介绍到中

国有一定的意义吧。 



40 

 

在他人面前不表现个人的感情，这是日中文化相似点的一个实例。把抑制

个人的悲伤认为是美感，日本人有这种独特的心性（河合 1997a：49）。这一点

与中国文化也是大体相同的。特别是男性忌讳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有

不在他人面前表露丧偶悲痛的这种倾向。但是，这种文化倾向并不意味着在减

轻死别的悲痛方面与他人分担痛苦是无效的，进一步说有相同经历的人之间更

加容易互相吐露丧失感及孤独感。河合（1997a）通过调查明确了开展集会等

活动有效的减轻了丧偶的中高年者的悲痛，并且通过调查明确了集会开始时的

悲痛感、忧郁感及身心反应状况，在集会结束后有所减轻。 

以这些为根据进而考虑在中国建立哀伤抚慰指导方针的重要性，其中包括

构建由经历死别而感到孤独的当事人组成的相互关怀（peer support）的团体，

恰当有效的减轻悲痛,让丧偶人士积极的度过此后的人生，可以说这方面的支

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是同样重要的，在上海市对三名丧偶高龄者进行采访

之际，对三名老人积极分享自己的体验及内心的感受这点印象十分深刻。河合、

佐佐木、本间（2005:421）还指出了与配偶的死别的痛苦需要积极的表露出来，

对于丧偶的当事人，与倾听有关逝去的人的故事相比，让其积极地讲述关于逝

去者的事情这一点更重要。从这几点可以看出，通过丧偶当事人之间的交流减

轻悲痛，对于他们恢复积极向上的生活十分重要。 

在上述叙述中，我们明确了在都市化快速发展的上海，“护理的社会化”

正逐渐成为必然的趋势。在构建“护理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丧偶者的哀伤

抚慰也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吧。对待死别的悲痛，希望从“由个人解决的

私人事项”转变为“共同分担相互抚慰的事项”。 

２）关于哀伤抚慰和志愿者活动
(4)
 

    近年来，NGO 等以市民为主体的自发团体在中国，尤其于城市逐渐开始兴

起，在环保、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社会服务、社区服务等各领域开展活动。根

据李的调查（2008），最初的民间组织 NGO 是 1994 年成立的“自然之友”，以

此为契机，环境、艾滋病、女性问题、外出打工、社区服务问题等各领域，民

间组织 NGO 快速发展（李 2008:4-5）。1990 年以后，阶段性的制定了关于 NGO

的法律，同时 NGO 的团体数目增加及多样化发展（古贺 2010：46-47）。至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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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国的民间组织
(5)
的总数为 41.36 万（黄 2009:3）。 

从上述状况来看，以市民（当事者）为主体组织提供哀伤抚慰服务可以说

是可行的。近年汶川大地震等大规模灾害之际，众多市民投身于志愿者服务中。

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市民自发活动逐渐兴起的转换期。所以如果认

识到对哀伤抚慰活动的重要性，确保从事这方面活动的人士是可能的吧。 

然而，对中国目前的志愿者概念及其实质，似乎需要进一步的条理性的认

识和理解。例如，有年轻的志愿者前往汶川大地震灾区尝试对受灾老年人进行

精神关怀，却被对方讨厌的事例
(6)
。对于因灾害或是与家人死别或离别等受到

强烈精神打击的人来说，需要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关怀。虽然不清楚这件

事情的相关志愿者们是不是专家，至少，被关怀者需要的不仅是志愿者的热情

或善意吧。 

这件事，显示出中国的志愿者活动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不十分成熟

的阶段吧。虽说都叫做志愿者活动，由于没有对活动内容细致分工，所以很容

易被看成是只有范畴却没有志愿活动的具体定义。在应对灾害等事态中，有不

限专业的工作（如体力活、煮东西派食物等），也有细致的管理性工作（如志

愿者人员分配工作等），还有要求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医疗服务、心理咨询

等）。而仅仅从这些劳动不需要相应的报酬这一点，来把他们都笼统地看作“志

愿者”，则是造成志愿者活动概念混乱的部分原因吧。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思考一下能够让志愿者组织的活动起到一定效果的条

件。例如，前文所例举的《微笑网络工程》活动的最大特征，是让丧偶者自己

成为支援者来为他人提供帮助。其内容主要是在名为《丧偶人士集会》的 8 次

小组式心理咨询的活动中，丧偶者之间通过互相分担心情，来学习恰当的疗伤

方法。这个活动，是参考心理学家在欧美的实验结果基础之上开展起来的。进

一步的，让参与丧偶人士集会的人也参与到“工作指导者培训班”中来。“工

作指导者”指的是从丧偶的悲痛中走出来后，以能够快速成为帮助别人走出伤

痛的指导者为目标，进而对尚处于悲痛中的人进行帮助。通过两天的集中培训，

使其能够掌握作为一个工作指导者应具有的举办活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然后

由接受过工作指导者培训的丧偶者，来担任集会的指导者，对刚刚丧偶的人进

行帮助。也就是说，可以形成一个良好循环，即从接受过别人帮助，从痛苦中



42 

 

解脱出来之后，再通过培训班掌握要领，来成为帮助其他的刚刚经历丧偶的人

摆脱痛苦的工作指导者。当然，虽说“不是所有摆脱痛苦的人都能够成为工作

指导者”（河合 1996：249），但确实是有很多参与过丧偶人士集会的人都有

“自己摆脱了痛苦，也想帮助别人摆脱痛苦”的想法（河合 1996：243）。 

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由经历过痛苦的当事人成为活动主体，从而能够保

证彼此之间互相支持，“能够互相理解心酸”“能够放心地说出心里话”，这

一环节是十分重要的。 

这也可以说是这个活动 20 年经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帮助受

到巨大精神打击的人时，首先确保受伤者自身内心的稳定，能使参加者之间互

相信任，是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相比之下，前面所述的地震受灾者和从外地

来支援志愿者之间，可能是缺少分担困苦经历的共同语言，导致彼此之间无法

充分理解吧。 

笔者认为，对今后中国志愿者活动的概念和内容，需要进行进一步细化分

类整理。不对志愿者这一词汇在概念上进行统一化，缩小化，而是能够形成参

加主体各异、内容丰富多彩的志愿者活动，并把这些活动的目的、活动内容等

按照不同需求人群进行划分。也就是说，关于“谁来做志愿者”“对谁进行志

愿服务”“进行什么内容的志愿活动”“服务工作需要多少专业性”等诸多方

面，存在多样选择是十分重要的。 

５．结尾 

围绕着中国的高龄化问题进行思考时，要把金钱的给付，护理服务的制度

及财政框架的确立作为优先课题。当然，这些方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

在关注提供经济支援，护理服务的人力资源的同时，有必要充分认识到以老年

人的生活品质为出发点，进行适当的精神层面的关怀是十分重要。其中，由于

老年人离丧偶这一问题站得很近，故把哀伤抚慰作为老龄化相关对策的重要课

题，就能使其生活变得充实起来吧。而对于中日的学者来说，为以此作为丧偶

相关的哀伤抚慰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需要开展学术性的一系列工作。要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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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国情相切合并让中方相关方面充分利用，为此需要着手进

行很多研究工作。特别是，了解日中两国的文化背景异同的学者们要做出相关

的工作。这些学者们正担负着中日之桥的使命，因此需要加深两国学者之间的

合作，也很需要让中方的有关专家加深对此方面认识为，以便让丧偶的哀伤抚

慰能够被应用到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老年人福利政策中。特别是，老年人护理的

问题不该仅在医疗或福利的领域进行研究，要把这个问题定位于社会关系里面

并找出适当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为此，除了医疗或福利领域外，社会科学领域

也要参与有关的学术研究，提供具有文化、社会视野的见解。 

翻译：吕婷婷  张婷 

 

感谢：谨向关于如何将丧偶问题和中国区域研究相结合起来的问题给予我启发

的西村成雄教授（放送大学），为我提供资料和建议的浅野正嗣教授（金城学

院大学），给了我重要的启发并同行到上海做调查的河合千惠子老师（东京都

健康长寿医疗中心），在中国老年人的志愿者活动现状方面使我增长了很多知

识的陈勃教授（赣南师范学院），配合笔者在上海调查并向我提供研究成果的

陆绯云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表示感谢。 

 

      (注) 

(1) “人的安全保障”这个概念，以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的《人间开发

报告 1994——人间的安全保障的新立场》为契机被广泛认知。其中指出

了作为个人生存的 7项重要的安全保障（经济、食品、健康、环境、个

人、地域社会、政治），提倡从关注领土的安全（保障）转为关注个人的

安全（保障）这样重心及关注点的转化。即开始意识到在原来的国家的安

全保障的转化同时，在国境意识逐渐淡化的全球化社会中怎样确保人的安

全保障的问题（高桥·山影 2008：6-7）。“人的安全保障的概念一般作为

宏观的开发的问题，高桥·山影（2008）在关于人的安全保障的教育中提

出的 8个主题中，也包含了‘生命与尊严’‘生存及生存技巧’”（高

桥·山影 2008：ⅳ）。 

(2) 河合、佐佐木（2005）明确了父母的离去和配偶的离去之间，对死别的

当事人提供的支持是有差异性的，指出了在对丧偶者提供支持之际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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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点。 

(3) 根据陈的专著（2010），在《为促进高龄者适应人际关系的社会工作及

介入》的项目中，对围绕失去配偶的高龄者的介入略有提及。例如“刚刚

失去的独居老人，丧偶带来的不安，互相依偎的伴侣的离去，生活质量急

速下降。社会工作者的快速介入，提供来自社区及各种老年福利设施的物

质援助及精神支援，减轻由孤独产生的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 （陈

2010 ：219-220）。“对经历离婚及死别的高龄者，社会工作者根据具体情

况鼓励这些人选择新的伴侣，度过充实丰富的晚年生活。当然晚年的再婚

可能会有很多不便（后略）”（陈 2010 ：220）等。但是笔者个人认为可

以说这是中国高龄者护理工作的前瞻性的见解。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对

丧偶的高龄者专家的介入是“支援—被支援”的关系，其前提并不是当事

者自身相互关怀构成的主体性的自我的恢复。这一点与其说是陈的研究的

不足点，笔者认为更应该说是中国应对死别高龄者问题所处的现状的反映

吧。 

(4) 关于本议题，通过与陈勃教授交流（2010 年 8 月 27・28 日），给了我

很多启发。 

(5) 黄的研究表明（2009），“民间组织”是由“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

业团体”“基金会”等组成。而据古贺（2010）的研究表明，“没有关于

民间 NGO 的正确数据，因为大部分是以企业来登记，或是未记录在案的形

式存在”（古贺 2010：46-47）。 
(6) 第 4 届“现代中国社会变动与东亚新格局：近代中国革命、社会转型与

国际视野”国际学术会议（2010 年 8 月 27·28 日，中国·赣南师范学

院）上，陈伯教授对笔者所作报告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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